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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简称：太平洋                                     证券代码：601099 

债券简称：15 太证 02                                  债券代码：125982 

 
 

 

 

太平洋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住所：云南省昆明市北京路 926 号同德广场写字楼 31 楼） 

 

非公开发行2015年第二期（一期）次级债券 

受托管理事务临时报告 

 

债券受托管理人 

上海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二〇一七年一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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声 明 
 

本报告依据《证券公司次级债管理规定》（证监会公告[2012]51号，以下简

称“《管理规定》”）《公司债券发行与交易管理办法》（以下简称“《管理办

法》”）、《公司债券受托管理人执业行为准则》、《太平洋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非公开发行2015年第二期（一期）次级债券募集说明书》（以下简称“《募集说

明书》”）、《太平洋证券股份有限公司2015年第二期次级债券债券受托管理协

议》（以下简称“《受托管理协议》”）等相关规定、信息披露文件以及太平洋

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太平洋”或“发行人”）出具的相关

说明文件以及提供的相关资料等，由本期次级债券受托管理人上海证券有限责任

公司（以下简称“上海证券”）编制。 

本报告不构成对投资者进行或不进行某项行为的推荐意见，投资者应对相关

事宜做出独立判断，而不应将本报告中的任何内容据以作为上海证券所作的承诺

或声明。在任何情况下，投资者依据本报告所进行的任何作为或不作为，上海证

券不承担任何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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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核准文件及发行规模 

本次发行经公司于 2014年 12 月 25日召开的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关

于公司发行境内公司债务融资工具一般性授权的议案》审议通过，并经公司于

2015 年 1 月 29 日召开的 2015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关于公司发行境内公司

债务融资工具一般性授权的议案》审议通过。上述董事会决议公告和股东大会决

议公告分别刊登在 2014 年 12 月 26 日、2015 年 1 月 30 日的《上海证券报》、《中

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http://www.sse.com.cn）。  

2015 年 6 月 11 日，上海证券交易所出具了《关于对太平洋证券股份有限公

司 2015 年第二期次级债券挂牌转让无异议的函》（上证函[2015]847 号），公司获

准发行 90 亿元的次级债券。 

二、本期次级债券的基本情况 

1、债券名称：太平洋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15 年第二期（一期）次级债券。 

2、债券简称及代码：15 太证 02（125982）。 

3、发行主体：太平洋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4、发行规模：人民币 56.5 亿元。 

5、发行期限：本次债券期限为 3 年期。 

6、债券利率：本期次级债券票面利率在存续期的前 2 个计息年度固定不变，

为 6.0%；在第 2 个计息年度末附发行人赎回选择权。若发行人不行使赎回选择

权，则本期次级债券将继续在第 3 年存续，且从第 3 个计息年度开始，计息年度

的票面利率为初始票面利率加上 300 个基点。 

7、发行人赎回选择权：本次次级债券设定 1 次发行人选择提前赎回的权利。

发行人可以选择在本次次级债券存续的第 2 个计息年度末，按面值全部赎回本期

债券；发行人将在本期次级债券第 2 个付息日前的第 30 个交易日在中国证监会

规定的信息披露场所发布关于是否行使赎回选择权的公告。 

8、债券形式：实名制记账式债券。 

9、还本付息方式：本次次级债券采用单利按年计息，每年付息一次，到期

一次还本，最后一期利息随本金的兑付一起支付。本次债券本息支付将按照本期

债券登记机构的有关规定统计债券持有人名单，本息支付方式及其他具体安排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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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债券登记机构的有关规定办理。 

10、起息日：2015 年 6 月 18 日。 

11、计息期限：本次次级债券的计息期限自 2015 年 6 月 18 日至 2018 年 6

月 17 日止。若发行人行使赎回选择权，则本次次级债券的计息期限为 2015 年 6

月 18 日至 2017 年 6 月 17 日止。 

12、付息日：本次次级债券的付息日是 2016 年至 2018 年每年的 6 月 18 日

（如遇法定节假日或休息日，则顺延至期后的第一个工作日，顺延期间付息款项

不另计息）；若发行人行使赎回选择权，则本期次级债券的付息日为 2016 年至

2017 年每年的 6 月 18 日（如遇法定节假日或休息日，则顺延至期后的第一个工

作日，顺延期间付息款项不另计息）。 

13、到期日：2018 年 6 月 17 日。若发行人行使赎回选择权，则本次次级债

券的到期日为 2017 年 6 月 17 日。 

14、兑付日：本次次级债券的兑付日为 2018 年 6 月 18 日（如遇法定节假日

或休息日，则顺延至期后的第一个工作日，顺延期间兑付款项不另计息）。若发

行人行使赎回选择权，则本次次级债券的兑付日为 2017 年 6 月 18 日（如遇法定

节假日或休息日，则顺延至期后的第一个工作日，顺延期间兑付款项不另计息） 

15、担保方式：本次次级债券无担保。 

16、发行方式：本次次级债券以非公开方式发行。 

17、承销方式：本次次级债券由发行人自行销售。 

18、债券转让：根据《管理办法》，本次债券发行结束后，本次次级债券申

请在上海证券交易所转让。本次次级债券的转让方和受让方须遵守相关业务规范，

受让方须具备《管理办法》及相关法律法规规定的合格投资者条件。发行和转让

后本期次级债券合格投资者合计不得超过 200 人。 

19、发行对象：符合《管理办法》、《管理规定》及相关法律法规规定的合格

投资者，且不超过 200 名。 

20、登记注册安排：本次次级债券发行结束后，发行人向中国证券登记结算

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提出了债券登记注册申请。 

21、提供转让服务安排：本次次级债券完成非公开发行后，发行人向上海证

券交易所提出了本次次级债券在上交所进行转让服务的申请。 

22、募集资金用途：本次发行次级债券的募集资金将全部用于补充公司营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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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金，优化公司资产负债结构。 

23、次级条款：本次次级债券本金和利息的清偿顺序在发行人的一般负债之

后，先于发行人的股权资本；除非发行人结业、倒闭或清算，投资者不能要求发

行人提前偿还本次次级债券的本金。 

24、最新信用级别及资信评级机构：联合信用评级有限公司评定公司主体信

用等级为 AA+。 

25、税务提示：根据国家有关税收法律、法规的规定，投资者投资本次次级

债券所缴纳的税款由投资者承担。 

26、清偿顺序：本次债券的清偿顺序在普通债务之后，股权资本之前。 

三、本期次级债券的重大事项 

根据太平洋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八次会议、2015 年第二

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关于公司实施境内外债务融资及授权的议案》，以

及上海证券交易所《关于对太平洋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16 年非公开发行次级债

券挂牌转让无异议的函》（上证函〔2016〕1791 号），太平洋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于 2016 年 12 月 27 日完成 “太平洋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16 年次级债券（第 2

期）”的发行工作。债券简称“16 太证 C2”，债券代码“145260”，发行规模

为 5 亿元，期限为 3 年，票面利率为 5.26%。 

截至 2016 年 12 月 31 日，公司 2016 年累计新增借款余额（含债券发行）43.70

亿元，超过公司 2015 年末净资产人民币 79.74 亿元的 20%，属于《公司债券发

行与交易管理办法》、《公司债券受托管理人执业行为准则》和《上海证券交易所

非公开发行公司债券业务管理暂行办法》规定之重大事项。 

上海证券作为太平洋证券股份有限公司2015年第二期（一期）次级债券的债

券受托管理人，为充分保障债券投资人的利益，履行债券受托管理人职责，在获

悉上述相关事项后，与发行人进行了沟通，并根据《公司债券受托管理人执业行

为准则》和《上海证券交易所非公开发行公司债券业务管理暂行办法》的有关规

定出具本受托管理临时报告。 

根据《太平洋证券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2016年次级债券（第2期）募集

说明书》，“16太证C2”债券募集资金将全部用于补充公司营运资金，满足公司

中长期业务发展需求。尽管公司融资规模有所上升，但发行人目前各项业务经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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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况良好，2015年度营业收入和净利润水平较上年均大幅提升，公司盈利对利息

支出具有一定保障能力。2016年1月公司成功实施配股，资本实力进一步得到提

升，提高了公司偿债能力。上海证券持续关注公司公告、财务指标及月度《财务

数据简报》，并将督促公司根据各期债券本息的到期支付安排制定年度运用计划，

合理调度分配资金，以保障所有借款利息、本金可以按时兑付，不出现延期支付

或无法兑付的情形。 

上海证券后续将密切关注太平洋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对本期债券的本息偿付

情况以及其他对债券持有人利益有重大影响的事项，并将严格按照《公司债券发

行与交易管理办法》、《公司债券受托管理人执业行为准则》、《募集说明书》及《受

托管理协议》等规定和约定履行债券受托管理人职责。 

 

（以下无正文） 

 

  




